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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文

目前我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有多严重？将从哪些方面进行遏
制？对新增违法违规行为如何追
责？与此同时，如何保障村民建住宅
的合理用地需求？自然资源部、农业
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对这些焦点问题
进行解读。

目前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有多严重？

国家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陈尘
肇介绍，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历时
较长，面广量多，问题突出。既包括住
宅类房屋，也包括公共管理服务以及
工矿、仓储、商服等产业类房屋。违法
类型主要有非法占地、非法批地、非法
转让土地，也有非法出售房屋。

据他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
各部门共同开展了“大棚房”“违建别
墅”等专项整治，自然资源部也采取了
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下放审批权、清理
批而未供土地、清理闲置用地等措施，
来加强行业管理，保护耕地。但是，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现象并没有完全止住，

“再不坚决遏制，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
局面。”

陈尘肇表示，目前，违法占用耕地
建房问题正从局部地区向全国范围、
从普通房屋向楼房别墅、从农民自住
向非法出售、从单家独户向有组织实
施蔓延。“相关法律制度成了‘摆设’和

‘稻草人’，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
严，甚至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在部分
群众中也存在‘法不责众’心理，认为

‘别人建，我也建，别人不拆，我也没
事’。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还夹杂
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是一些基层
干部腐败问题。”

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自然
资源部执法局局长崔瑛认为，一是许
多地方对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到

位，总感到“我占一点，不碍大局”“占
比罚好处得的多”；二是土地执法不
严，一些地方政府担心严格执法会妨
碍当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对土地
违法查处力度不够；三是利益驱动，违
法成本低；四是政策法律不完善。比
如，法律规定农村村民违法占地建住
宅，无论是否符合规划均必须拆除，但
实际查处难、执行难。

将从哪些方面遏制乱占
耕地建房行为？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此次发
布《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的通知》，列举了当前最突出的、最显
而易见的8类典型违法情形。

针对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
占用耕地建房，如何落实？农业农村
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
解释，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
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
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没有宅基地但
符合当地宅基地分配条件的农户，需
要建房的，必须按照程序提出宅基地
和建房申请。

他指出，在审批中原则上优先使
用村内空闲地、未利用地，尽量少占
和不占耕地。确实需要占用耕地建
房的，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依法经过
审批以后才能在批准的土地上建房，
不得未批先建、边批边建、少批多建，
这都是有关落实“一户一宅”的法律
规定相关的制度要求。

陈尘肇强调，用地单位和个人都
要树立依法依规用地意识，要知道未
经批准占用耕地建房屋是违法违规
不可以干的。另一方面，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乡镇以及村组干部，要知道
耕地是受到国家严格保护的，在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的时候，或者是在给老
百姓批宅基地时，要看看是不是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是不是占用耕地，不

能违法批准，或者越权批准。

对新增违法违规行为如
何追责？

陈尘肇表示，对通知下发后出现
的新增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以“零
容忍”的态度依法严肃处理，该拆除
的要拆除，该没收的要没收，该复耕
的要限期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
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陈尘肇指出，针对新增违法违规
行为的追责，既包括对行政责任的追
究，也包括对刑事责任的追究。行政
追责方面，对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不
作为、乱作为的国家公职人员，将依
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刑事追
责方面，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分三种情形。

陈尘肇强调，对非法占地行为，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达到 5 亩以上、一般
耕地达到10亩以上，造成种植条件严
重毁坏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非
法转让行为，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
达到 5亩以上、一般耕地达到 10亩以
上、非法获利达到50万元以上，或具有
其他恶劣情节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行为，
永久基本农田达到10亩以上、一般耕
地达到30亩以上的，以及虽未达到上
述标准，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
以上，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等恶劣情节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何保障村民建设住宅
的合理用地需求？

实际上，农村乱占耕地建村民住
宅现象，其中有不少合情合理但不合
法的情形。比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
没规划、缺计划，有的地方多年未批
新的宅基地；计划指标政策不够明
确，存在截留、挤占和挪用；有的宅基
地申请条件互为前置，存在政策“打

架”现象等。
为保障村民建住宅的合理用地需

求，两部门发布《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
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明确了一系
列措施。“归纳起来是 3 句话：计划单
列、审批下放；规划管控、统一占补；一
户一宅、注意分户合理性。”陈尘肇说。

陈尘肇介绍，指标方面，农村村
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年度全
国土地利用计划中单列安排，原则上
不低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5%，专项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
地，年底实报实销。当年保障不足
的，下一年度优先保障。

审批方面，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占用农用地的，在下达指标范围内，
各省级政府可将《土地管理法》规定
权限内的农用地转用审批事项，委托
县级政府批准，简化报件材料，提高
审批效率。同时，各地在编制县、乡
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
时，要充分考虑宅基地的合理需求，
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预留空间。

《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
理用地的通知》强调，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要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尽量少
占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通过储备
补充耕地指标、实施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等多种途径统一落实占补平衡。
不需要由农民承担耕地占补平衡义
务，各地也不得向农民个人收取耕地
开垦费。县域范围确实无法落实占
补平衡的，可按规定在市域或省域范
围内落实。

陈尘肇强调，根据通知要求，要
特别注意分户的合理性，不得随意
改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
宅基地标准；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
接，不得设立互为前置的申请条件；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强调要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提倡在城市
和集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
规模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

民搬迁和上楼居住。
张天佐表示，《关于保障农村村

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对农民
住宅建设用地，从空间规划、用地指
标、耕地占补平衡等多个方面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保障了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用地。依据新修订的《土地管理
法》，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
政府审核批准，为了规范农村宅基地
的申请、审批等工作，去年，农业农村
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
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明
确了宅基地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
镇审批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具体来
说，在申请和审核环节，符合宅基地
申请条件的农户向所在的村组提出
书面申请，经过村组按照民主的程序
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
内公示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在审批
环节，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在对申请农民的资
格、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布局等内容
进行审核以后，依法出具《农村宅基
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农民凭这两个证件就可以合法
建设住宅。

在村民用地申请和建房过程中，
乡镇人民政府还要组织相关部门落
实“三到场”要求，也就是说，在宅基
地申请审查的过程中要到场去实际
查看；在农民开工建住宅之前，对这
块土地的丈量和批放要到场；农民住
宅建成以后，核查验收要到场。通过
乡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落实“三到
场”的要求，确保农民能够规范开展
住宅建设。

“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
地和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两个
文件的出台，意味着农村宅基地的管
理从最初的规划和计划指标的落实
到最终的农民宅基地建房申请审批
和监管的过程管理，形成了完整的制
度体系。”张天佐表示。

合理需求要保障 违法违规“零容忍”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就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焦点问题进行解读

本报讯（记者 高文）为遏制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自然资源部、农业农
村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明确不准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不准违反

“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等八
项“不准”规定，为切实保障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合理用地需求，两部还同时
发布了《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合理用地的通知》，从源头上解决违
法乱占耕地建村民住宅问题。

“八不准”规定包括，不准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
建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
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
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反

“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准
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不准违
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合理用地的通知》主要包括五方面
内容，一是计划指标单列。农村村

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年度全
国土地利用计划中单列安排，原则
上不低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5％，专项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
地。二是改进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的
农转用审批。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占用农用地的，在下达指标范围内，
各省级政府可将《土地管理法》规定
权限内的农用地转用审批事项，委
托县级政府批准，简化报件材料，提
高审批效率。三是加强规划管控。

各地在编制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和
实用性村庄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宅基
地的合理需求，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用地预留空间。四是统一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农村村民住宅建设要优
先利用村内空闲地，尽量少占耕地。
确需占用耕地的，通过储备补充耕地
指标、实施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多种
途径统一落实占补平衡。不需要由
农民承担耕地占补平衡义务，各地也
不得向农民个人收取耕地开垦费。

五是特别注意分户的合理性，强调
“三个不得”，即：依法落实“一户一
宅”要求，严格执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规定的宅基地标准，不得随意
改变。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接，不得
设立互为前置的申请条件。针对一
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强调要充分尊
重农民意愿，不提倡在城市和集镇规
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农民集
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
居住。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出通知

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切实保障农民合理建房用地需求

□□ 本报记者

2020年上半年，各级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机构加大农业行政执法力度，共查
办案件 3.49万件，出动执法人员 154万
人次，罚款1.36亿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1787件。其中，重点强化了对假冒伪劣
农资案件的查处，查办案件1.27万件，为
保障农业投入品质量和春季农业生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农业农村部筛
选并公布了10大农资执法典型案例。

一、海南省乐东县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非法生产销售假农药、肥料案

2020年1月，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对
乐东县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位于九所镇
的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制售假劣农
药窝点。1 月 8 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农业执法骨干和公安民警对该公司进
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 17 种成品农药
541箱、38种成品肥料1199箱。经初步
核查，该公司在未获得农药生产经营许
可证和肥料登记证的情况下，自 2018
年 6 月起非法组织生产销售假劣农药
和肥料，涉案金额达 1900 余万元。因
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乐
东县农业农村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公
安机关。

二、江西省生产有效成分或含量与
登记批准内容不符肥料案

2020年4月，江西省九江市农业农
村局接武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报告，江西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

有机无机复混肥产品包装标注信息与
肥料登记证不一致，怀疑是假劣产品。
九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即赴
武宁县调查取证，经抽样检测发现该肥
料的有效成分和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
容不符。经核查，该公司自2020年2月
21日起生产该肥料，共计生产2700吨，
涉案金额达 840 余万元。因涉案金额
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九江市农业
农村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三、河南省长垣市金某辉无证生产
经营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案

2020年2月，长垣市农业农村局接
长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情况通报，称有
人涉嫌无证生产假劣兽药。长垣市农
业农村局执法人员立即开展执法检查，
现场查获兽药 67 种、农药 2 种、饲料添
加剂 16 种、包装箱 434 个、兽药标签
2971 个、包材工具 3 个。经核查，当事
人金某辉涉嫌无证生产经营农药、兽
药、饲料添加剂，涉案金额达 700 余万
元。因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
罪，长垣市农业农村局已依法将该案移
送公安机关。

四、陕西省商洛市某公司无证生产
经营农作物种子案

2020年2月，商洛市农业行政综合
执法支队接群众举报，商洛市某公司未
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马铃薯种子。经查询，该公司农作
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已于2018年10
月被商洛市农业局撤销。执法人员对

该公司在洛南县的仓库进行检查，现场
发现该公司人员正在对部分种薯进行
分拣、称重、装袋，并查获印有该公司名
称及被撤销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包装
袋。经核查，该公司涉嫌未取得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马铃薯
种子，涉案金额达313.64万元。因涉案
金额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商洛市农
业农村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五、山西省运城市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销售假兽药案

2020 年 6 月 3 日，运城市农业农村
局接群众举报，称位于盐湖区冯村乡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从事生产假劣
兽药活动。该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立即
赴现场进行突击检查，查获一批假兽药
产品。经查证，该公司违法生产的假兽
药产品货值达65.91万元。因涉案金额
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运城市农业
农村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六、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某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经营假水稻种子案

2019年9月，佳木斯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局接农民投诉，称其从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

“龙粳 31”水稻种子种植后严重减产，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经查，6户农民在
该公司购买了“龙粳 31”水稻种子共计
24150 公斤，购种金额 10.42 万元，种植
面积 147.65 公顷。经佳木斯市某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该公司经营的“龙粳
31”水稻种子系假种子，导致稻谷减产

54 万公斤，造成经济损失 140 余万元。
因涉案金额较大，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已依法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

七、陕西省韩城市某农药科技有限
公司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

2020年4月，韩城市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接群众举报，称芝阳镇东弋家塬村
有人开车走街串巷销售农药。执法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山西某农药公司
销售人员正在销售农药，品种包括多福
克、10%多抗霉素、吡虫啉、啶虫脒4种，
共计 106 件 98 桶，货值金额 5.77 万元，
且当天已销售金额1.5万元。经调查核
实，该公司超出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有效
范围销售农药，涉嫌无证销售农药。依
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韩
城市农业农村局对该公司作出没收农
药 81 件，没收违法所得 1.5 万元，并处
罚款28.83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广东省广州市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案

2020年3月，广州市天河区农业农
村局联合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进行执法检
查，在广州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仓库
发现6种兽药产品，但该公司不能提供兽
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经
立案调查，该公司自2018年1月起，在未
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
情况下生产兽用诊断制品，共计6种176
盒、4488头份，货值3.14万元。根据《兽
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广州市天

河区农业农村局对该公司作出没收兽药
产品173盒，没收违法所得588元，并处
罚款15.71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江苏省宿迁市王某某生产经营
假种子案

2019年9月，宿迁市农业农村局接
群众举报，称王某某经营的河南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徐麦 31”小麦种
子为假种子。执法人员对王某某经营
的小麦种依法进行了抽样送检，经北京
小麦种子检测中心检测后判定为假种
子。经立案调查，王某某从河南省永城
市农资经销商胡某某处购进小麦种子
7500公斤，至案发时已销售450公斤，违
法所得1710元，货值2.4万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宿迁市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
假“徐麦 31”小麦种子，没收违法所得
1710元，并处罚款24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甘肃省张掖市某公司未取得农
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

2020 年 3 月，张掖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线索通
报，对张掖市某公司经销农药行为进
行跟踪调查，并在该公司库房现场查
获限制使用农药甲基异柳磷 160 瓶。
经核实，该公司不具备经营限制使用
农药资质。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
十五条规定，张掖市农业农村局对该
公司作出没收甲基异柳磷 160 瓶，没
收违法所得 280 元，并处罚款 6900 元
的行政处罚。

农业农村部公布2020年上半年农资执法10大典型案例

（上接第一版）要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略素养，健全
制度机制，畅通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
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棋，军地合力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落实担负的有关工作，在国防科技
创新、国防工程建设、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在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抚政策落实和
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积极排忧解难。军队要同中央和国
家机关搞好沟通协调，共同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特别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的建成开通，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对推动疫情
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推动当前
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
心、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
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
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
做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许其亮、肖捷、何立峰，以及李作成参加上述
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北斗系统参研参建代表等参加仪式。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工程自 1994 年启动，2000 年完成北斗一号系统建设，
2012 年完成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工程“三步走”发展
战略取得决战决胜，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全球已有 1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上接第一版）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内销售农副产
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
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无须办理营业执照。
取消涉及灵活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经批准占道
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
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
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闲置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
为免费经营场地，优先向重点群体提供。

三是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推动新职业发布和
应用，更新职业分类，及时制定新职业标准。将灵活就业
人员纳入创业培训范围，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和培
训期间生活费补贴。把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共
就业服务范围，免费发布供求信息，鼓励各类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研究制定平台
就业劳动保障政策，依法纠正拖欠劳动报酬等违法违规
行为。加大对困难灵活就业人员帮扶力度，对符合条件
的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市、县级人民
政府要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
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和政策实施情况
评估，确保灵活就业人员便捷享受各项支持政策和就业
创业服务。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上接第一版）要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
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
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
气纯正的坚强组织，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
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文章指出，要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
设。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
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
唯贤的方针，就是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
不能忽视才干。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廉洁
关，严把素质能力关。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文章指出，要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央相关部
门、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把党的组织法规和党中
央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
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
度体系，完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
制度并严格抓好执行，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佐龙镇蜡烛村村民在用道德银
行里的积分兑换奖品。自2018年起，岚皋县在全县各村（社区）
建设道德银行，通过“做好事、存积分、换奖品、享服务”的制度激
励，从勤劳致富有目标、孝老爱亲有传承等方面制定积分评定
标准，引导群众向上向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